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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21〕18号 

 

申请人：周某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大道 47号 

 

申请人周某不服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1 年 5 月 13 日作出的《答复意见书》(花城管访复

20210326X026号)，于 5月 1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

案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针对本次燃气泄漏引发爆炸的原因，以及花都区城管局

严重行政不作为等问题，恳请上级部门依法责令相关职能部

门作出处理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 

申请人称： 

本人系花都区赤坭镇碧桂园假日半岛鸟语花香一街 8号

房屋的业主周某。针对 2021年 3月 19日本人及家人居住的

前述房屋室内燃气泄漏引发爆炸问题和花都区城管局花城

管访复 20210326X026号《答复意见书》，本人现提出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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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诉：花都区城管刻意回避事实：1.周某事发及时拔打 110，

而花都区城管有意回避;2.港华天然气公司自 2017年接管本

小区供气以来，从未对本小区进行安全检查(202年 4月 2日

花都区城管曹帅等人来现场调查，有邻居证明此事)。3.提

供现场图片(公安提供)有意回避燃气总表图片。 

一、花都区城管局行政不作为。对燃气泄漏爆炸的原因

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查和认定。本人要求花都区城管出具鉴定

结果，而不是答复意见书。从 2021年 3月 19日事发，业主:

周某从 2021年 3月 22日分别找了赤坭镇政府相关部门要一

个事故责任认定书，没有任何部门管，让周某去区政府问;

周某去花都区政府、城管、消防、应急办等部门都无人管！！！

没有办法周某2021年3月26日走上了信访道路和拔打12345

市长热线求助;在信访和市长热线的介入下。花都区城管迟

迟起动调查工作，在长达 50天的调查过程没有给出一个结

论！！！所谓一个行业协会给出一个意见书。 

花都区城管局作为燃气行业行政主管部门，依法有责任对本

次燃气泄漏引发爆炸的原因，含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哪个地方

发生燃气泄漏、为什么发生泄漏等原因作出调查和认定。但

花都区城管局《答复意见书》对此只字未提。 

    二、花都区城管局行政不作为。对于港华燃气公司没有

依法定期入户安全检查等问题，花都区城管局没有依法作出

认定，更没有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罚。花都区城管局作为燃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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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，对燃气经营企业有管理和处罚的职能。根据
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：燃气经营者对燃气设施定

期进行安全检查；和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：

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每年至少为用户免费提供一次入户安全检

查”相关规定，燃气经营企业每年应当为用户至少提供一次

入户安全检查。事实上，港华燃气公司从 2017年（接）供气

以来，至 2021 年 3 月 19 号止，从来没有为本人及小区提供

入户安全检查。该公司视用户晟生命安全于不顾，不履行国

家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，应追查其责任。对于港华燃气公

司没有入户安全检查问题，花都区城管局的《答复意见书》

没有进行调查并作出相应的认定。事发至今已将近 2 个月，

花都区城管局未启动对港华燃气公司的追责。对港华燃气公

司未依法入户安全检查问题几年未进行监管，也没有作出相

应的处罚，存在明显的行政不作为。应追查责任人责任。 

三、依法对本次燃气泄漏的原因作出认定，并且对港华

燃气公司的违法行为依法、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罚，是花都区

城管局的职责。花都区城管局将本应自己履行和承担的职责，

推卸给一个行业协会去履行，属于严重的行政不作为。 

四、广州市燃气行业协会只是一个行业自治组织，没有权

力代替花都区城管局对燃气泄漏原因作出认定。而且，广州市

燃气行业协会没有法律规定的鉴定资质，没有能力和资格对燃

气泄漏原因作出认定。同时，燃气行业协会是燃气公司组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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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组织，燃气公司是燃气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。燃气行业协

会与燃气公司存在利害关系，其出具的《技术分析意见》没有

客观性和真实性。另外，广州市燃气行业协会在其出具的《技

术分析意见》中认定由于爆炸的冲击力导致燃气炉具的金属波

纹管与炉体接头脱离，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。 

综上所述，针对本次燃气泄漏引发爆炸的原因，以及花

都区城管局严重行政不作为等问题，恳请上级部门依法责令

相关职能部门作出处理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 

被申请人称： 

一、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不符合受理条件。1. 申请

人没有提出具体的复议请求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

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申

请需 “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”，本案申请人提出

行政复议申请，没有具体行政复议请求，不符合行政复议的

受理条件。2. 答复人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尚未届满。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，行政

机关未履行的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算：（一）

有履行期限规定的，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……。根据

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，发生燃气

安全事故后，依照国家、省有关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的法律、法规进行报告和调查处理。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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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 27条、第 29条规定，事故调查报告

在事故发生之日起 60天提交，特殊情况下，可再延长 60天，

技术鉴定的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。涉案事故于 2021年 3

月 19 日发生，在事故调查过程中，答复人委托相关部门对

事故进行技术鉴定，用时 26天（2021年 4月 1日至 2021年

4 月 26 日），而申请人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，至申请人提出申请时，答复人作出

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还没有届满，申请人尚不具有诉权。 

二、燃气事故发生后，答复人对事故展开了调查取证，

对涉嫌违法的燃气经营单位进行了立案调查，不存在行政不

作为。涉案事故发生后，答复人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，并

对涉案燃气事故展开了调查取证工作。为查清事故原因，答

复人在 4 月 12 日至 4 月 26 日期间先后两次组织专家和广州

市燃气协会对“3.19”事故进行了技术调查与分析，对涉案

事故现场的燃气管线、燃气用具情况进行了现场勘验，收集

了建筑家私损毁情况，答复人还向申请人周某了解了事故发

生的经过和伤员的病情。目前，燃气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

已经基本查清，答复人将于事故调查结束后，作出事故调查

报告。由于答复人在事故调查中发现，涉案事故的燃气经营

单位清远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不能提供入户安全检查的记录，

涉嫌违反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和《广东省燃气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答复人已经立案查处，立案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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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穗综花立字〔2021〕1500145号，案件目前进行正在办理中。 

三、答复人作出的《答复意见书》，是就事故调查的相

关情况告知申请人，答复人作出的答复意见并无不当，且该

《答复意见书》没有对申请人的权力义务产生影响，不属于

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。2021年 3月 24日、26日，申请人分

别走访花都区信访局、广州市信访局，反映其位于花都区碧

桂园假日半岛鸟语花香一街 8 号住宅于 3 月 19 日晚发生燃

气爆炸事故，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3月 26

日、3月 29日，花都区信访局通过广东省一体化信访系统向

答复人交办上述信访案件。4 月 7 日，答复人作出《受理告

知书》，2021 年 5 月 13 日，答复人作出《答复意见书》，书

面告知申请人事故调查分析意见，并告知申请人有关民事责

任认定、经济赔偿的主张和诉求，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，答

复人作出的答复并无不当；另一方面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

款第十项的规定，“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

案范围：（十）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

实际影响的行为 ”，在本案中，答复人作出《答复意见书》，

只是将事故调查的技术分析意见告知申请人，该《答复意见

书》本身没有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，不属于行政复

议的受案范围。 

四、广州市燃气行业协会具有对燃气事故进行技术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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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资质。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二十

七条规定，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，事故调查组应

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。必要时，事

故调查组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。技术鉴定所需时

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。鉴于涉案燃气事故分析的专业性和

复杂性，答复人委托了广州市燃气行业协会对涉案事故进行

技术鉴定，答复人的委托行为符合法律规定。广州市燃气行

业协会的业务范围包括“进行安全评审、技术咨询服务”等

内容，参与事故技术分析的专家均具有相应专业的高级工程

师资格证书，具有对涉案燃气事故进行技术鉴定的能力和资

质。申请人认为广州市燃气行业协会是行业协会，不具有燃

气事故技术鉴定的资质，理由不成立。 

综上所述，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
申请人分别于 2021年 3月 24日、26日走访花都区信访

局（信访件编号：WT4401142021032466170）和广州市信访

局（信访件编号：LF4401002021032671772），反映 3月 19

日赤坭镇碧桂园假日半岛鸟语花香一街 8号室内管道天然气

闪爆问题，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被申请人

于 3月 26日、29日收到花都区信访局通过广东省一体化信

访系统交办上述信访案件。4月 7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受理

告知书》（花城管访（告）20210326X026号）告知申请人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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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信访事项，同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5月 13日，被申请人

作出《答复意见书》(花城管访复 20210326X026 号)称：“……

我局作为花都区燃气行业行政主管部门，遵循客观公正原则，

组织 3月 19日参与事件应急处置的各政府职能部门进行了

专题研究，委托广州市燃气行业协会开展调查工作，形成了

事件技术分析意见。同时，我局积极协调清远港华管道燃气

有限公司严格落实安全检查和宣传引导责任，尽快妥善处理

好善后工作……”，同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燃气管理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市燃气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的监督管理，组织实施本

办法。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区行政区域内燃气的监督

管理……”。被申请人具有对其辖区范围内燃气的监督管理

职权。根据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：“发生燃

气安全事故后，燃气经营企业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燃气安全

事故应急预案，组织抢险、抢修并立即向燃气行政主管部门

报告。燃气经营企业进行燃气设施抢修时，可以采取紧急措

施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配合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或

者干扰抢修。发生燃气安全事故后，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、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部门，应当根据

各自职责，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，根据有关情况启动

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并依照国家、省有关生产安全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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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和调查处理的法律、法规进行报告和调查处理”。《广州

市燃气管理办法》第五十条：“经公安消防机构认定因燃气

原因引发火灾事故的，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火灾事故

认定书，对引发火灾事故的燃气责任进行调查，对违反燃气

管理规定的责任主体依法进行调查处理，并纳入燃气事故统

计”。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二十七

条：“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，事故调查组应当委

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。必要时，事故调

查组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。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

计入事故调查期限”，第二十九条：“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

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；特殊情况下，经负

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，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

适当延长，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60日”。根据《信访条

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：“有关行政机关收到信访事项后，

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，应当当场书面答复；不能当场答

复的，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 1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。

但是，信访人的姓名（名称）、住址不清的除外”，第三十三

条：“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日内办结；情况复杂的，

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，但延长

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，并告知信访人延期理由。法律、行政

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。本案中，燃气事故发生后，

被申请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，组织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分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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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涉案事故燃气经营单位立案查处，申请人提出申请时，被

申请人作出事故调查报告期限尚未届满，故被申请人不存在

行政不作为。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信访后按时书面告知信访

人受理情况，并及时调查处理，在法定时限内作出《答复意

见书》，告知申请人阶段性调查处理情况，事实清楚，程序

合法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 

维持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 年 5 月

13日作出的《答复意见书》(花城管访复 20210326X026 号)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

日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6日 


